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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学院关于征求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

购房选房办法修改意见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广西师范学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购房选房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印发给你们。因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，请各单位认

真组织讨论，广泛听取本单位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，并于 3月 18

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下班前将汇总的意见和建议以书面形式并加盖

公章后报送学校危旧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鸿远楼 226

室），同时将电子版通过 OA发送到龙义勇（发展规划处）。联系

电话：0771-3131315、13878144468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广西师范学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购房选房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师范学院 

2015 年 3月 13 日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广西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月 13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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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广西师范学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
购房选房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根据《广西师范学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方案》（桂师院发

〔2010〕22号），为了做好广西师范学院危旧房改造项目选房工

作，在参考有关城市和兄弟单位购房选房办法的基础上，并结合

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购房资格 

（一）还建住房户； 

（二）未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在编在职教职工家庭（含同等

待遇聘用在职教职工家庭）； 

（三）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但住房建筑面积未达标的教职工

家庭（含离退休职工家庭）； 

（四）购房资格最终以房改部门核发的“准购证”等有关审

核手续为凭。 

二、非还建住房供应 

非还建住房按照下列顺序供应： 

（一）未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的教职工家庭； 

（二）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但住房建筑面积未达标的教职工

家庭。 

三、选房方式和排名办法 

（一）选房方式 

按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有关政策规定，由拆迁户优先选房，剩

余的非还建住房，先由未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的教职工家庭申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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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房，还有剩余房源，再由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但住房建筑面积

未达标的教职工家庭申购选房。或未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的教职

工家庭与已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但住房建筑面积未达标的教职工

家庭有条件地按一定比例进行申购选房。 

（二）排名办法 

按职务、职称、工龄等确定选房排名顺序为：正厅级校领导

→副厅级校领导→副厅级调研员→正高职称人员→正处级领导→

正处级调研员→副高职称人员→副处级领导→副处级调研员→中

级职称人员→正科级领导→副科级干部→初级职称人员→30 年

工龄人员→20-29 年工龄人员→10--19 年工龄人员→9 年工龄以

上人员。 

（三）同等情况的顺序确定 

1．同级职务（职称）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名，即任命在先者，

排名在前；同一时间任命的同级职务（职称），按下一职务任职时

间先后排名，任命先者，排名在前，以此类推；仍不能排出先后

的，则按工龄长短排名，即工龄长者，排名在前；任职时间相同，

工龄相同，则按在本校工作先后排名，即在本校工作在先者，排

名在前。按上述原则还不能排出先后的，则由学校危旧房改造工

作领导小组组织抽签来确定先后顺序。 

2．学校在编在职双教职工家庭，在同等条件下，排名列前。 

（四）其他事项认定办法 

1．离退休干部职工以在职时所任的最高职务、职称为准。 

2．夫妻双方都符合选房条件的，以职务、职称最高的一方为

准。 

3．选房人员的职务、职称以 2015 年   月 31 日之前的职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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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级为准。 

4．界定在职或离退休人员的时间为 2015 年   月 31 日，即

该时间之前离退休的人员参加离退休人员排名，该时间之后离退

休人员参加在职人员排名。 

四、选房排名统计办法 

（一）由学校组织部门、人事部门负责职务、职级、工龄等

的审核工作。 

（二）选房人员的排名统计工作由学校后勤部门根据干部职

工申报的情况，按未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在编在职教职工家庭（含

同等待遇聘用在职教职工家庭）和享受过房改购房政策但住房建

筑面积未达标的教职工家庭（含离退休职工家庭）两部分人员的

职务、职称分别做好统计，按购房比例确定初步购房者名单。 

五、选房办法 

根据个人申报，按如下办法进行选房： 

（一）正厅级离退休干部和在职人员按 1：1比例交替选房，

即排名第一的离退休干部先选，接着由排名第一的在职人员选房，

再由排名第二的离退干部选房，依此类推。 

（二）副厅级（含正高职称）离退休干部和在职人员按 1：2

比例交替进行，即排名第一的离退休干部先选，接着由排名第一、

第二的在职人员按次选房，再由排名第二的离退休干部选房，依

此类推。 

（三）正处级（含副高职称）离退休干部和在职人员选房按 1：

2 比例交替进行，即排名第一的离退休干部先选，接着由排名第

一、第二的在职人员按次选房，再由排名第二的离退休干部选房，

依此类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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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副处级（含中级职称）离退休干部和在职人员选房按

1：3比例交替进行，即排名第一的离退休干部先选，接着由排名

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在职人员按次选房，再由排名第二的离退休

干部选房，依此类推。 

（五）其他离退休干部和在职人员选房按 1：5比例交替进行，

即排名第一的离退休干部先选，接着由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

第四、第五的在职人员按次选房，再由排名第二的离退休干部选

房，依此类推。 

六、认购房号确认与公示 

购房教职工认购的房型、房号，经其本人签字确认后，并进

行校内公示，如无异议，最后确定购房者，报自治区住房制度改

革办公室审核发放准购证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成立学校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选房工作领导小组。

由学校领导任组长，后勤处、工会、组织部、人事处、离退处、

校危旧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为成员，专门负责选房等相

关工作。 

（二）选房时，选房人员持本人身份证（或户口簿）亲自到

场选房，如委托他人选房，需出具委托书、委托人身份证（或户

口簿）。 

（三）如房主双方自愿换房，经学校批准后，在签署购房合

同前，可以互换。 

（四）一旦经本人（含受委托人）签字确认选定房后，不能

更改。 

（五）选房人员在指定时间内不选房且不委托他人选房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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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同自动放弃本轮选房权。 

（六）在办理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时，只能以《准购证》核准

的名字办理有关手续，不得更名，如有变更，一经发现，单位有

权收回房屋，另行分配。 

（七）购买学校危旧房改造非还建住房者附加条件 

1.凡服务本校工作年限不足 5年者，在选房前均须与学校签

订住房产权与服务本校工作年限挂钩的相关协议； 

2.凡购房学校危旧房改造非还建住房，同时须购买一个车

位。 

 


